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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字号商标之争需探寻共赢
11月17日，因为商标纠纷，一南一北两家稻香

村再次闹上法庭。对此，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首
次公开开庭审理北京稻香村（以下简称“北稻”）诉
稻香村集团(以下简称“苏稻”)商标侵权及不正当
竞争案。本次庭审是南北稻香村在民事侵权诉讼
上的第一次正面交锋。

双方声音
■ 北稻

北稻以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为由， 将稻香
村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苏州稻香村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苏稻食品工业有限公司诉至朝阳区人民法
院。北稻方面提出六点诉求：请求法院判令稻香村
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企业名称， 变更后的企业
名称必须在“稻香村”的前面加“苏州”二字；请求
三被告在和平东桥店、王府井旗舰店、王府井体验
店和前门旗舰店的“稻香村”牌匾上加相同字体、
字号、颜色的“苏州”作为区别性标识，并停止使用
扇形稻香村商标； 请求判决稻香村食品集团有限
公司停止在其开设的微信公众号中使用上述侵权
标识，停止通过其微信公众号宣传、销售带有前述
侵权标识的商品， 并删除其微信公众号中含有前
述侵权标识的内容；请求判决三被告赔偿经济损
失300万元及维权费用50万元。

■ 苏稻
针对起诉，苏稻方面的意见坚持，认为稻香村

为中华老字号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从历史分析的
角度，不侵犯北稻任何权益。苏稻方面表示，“稻香
村”字号和商业标识创设于1773年苏州观前街，是
稻香村商业标识的创设者和传承者，存在历史早
于北稻， 根据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原理及保护在先
权利的共识，苏稻有权使用包括扇形在内的任何
形式的稻香村商业标识；作为中华老字号品牌，稻
香村商誉闻名世界，北稻要求在“稻香村”前加注
“苏州” 二字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北京特
产”不是专指北京稻香村，苏稻使用“北京特产”，
不构成对北稻的不正当竞争；苏稻商业模式由传
统售卖拓展到互联网电商， 并未创设新的民事权
利，也未产生对北稻商标权的侵权和不正当竞争。

商标之争
北稻、苏稻都拥有悠久历史，究竟谁是正宗，

双方各执一词。今年3月，北稻就消费者把苏稻产
品错认为北稻一事召开发布会， 称向法院起诉苏
稻商标侵权。事隔一个月，苏稻召开发布会回应，
自己是糕点食品类“稻香村”商标惟一持有者。苏
稻副总经理杨国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苏稻
曾两次授权北京稻香村使用“稻香村”商标，苏稻
使用“稻香村”标识并无不妥。对此，北稻方面回应
称 ，苏稻持有的 “稻香村 ”商标是由 “稻香村 ”和

“DXC” 组合成的圆形图， 与北稻注册的手写体
“北京稻香村”商标有明显区别，说北稻使用苏稻
授权商标为偷换概念。

根据2014年北京市最高人民法院的一纸裁
定，苏稻申请扇形“稻香村”商标不予核准注册后，
双方的矛盾愈演愈烈。 针对北稻方面提出的最高
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9日做出（2014）知行字第
85号裁定书，不予核准注册第5485873号扇形稻香
村商标。苏稻方面表示，最高法院的裁定，是从行
政审判的角度认定商评委关于扇形稻香村是否应
予注册的司法文件， 截至目前我国司法制度和实
践并未认定任何形式的民事侵权行为必然成立。

追根溯源
两家稻香村因为商标归属争论不休， 回顾各

自发展历史，就不难得出背后盘根错节的原因。就
北稻而言，清光绪21年（1895年），由南京人郭玉生
带领几位深谙南味糕点食品制作技艺的伙计，北
上进京创立了京畿南味食品“第一家”，并冠名“稻
香村南货店”。先后经历了1994年组建为北京稻香
村食品集团，2005年改制成立北京稻香村食品有
限责任公司的不同阶段后， 如今已有120多年历
史。自成立之初即从事糕点、面包的生产、经营，一
直将胡厥文题写的“稻香村”作为其字号和商标进
行宣传使用。

苏稻方面表示， 稻香村字号和商业标识早在
1773年创于苏州观前街， 目前老店牌匾和历史遗
迹依然存在。北稻在1926年因为战乱歇业，未见自
1926年至1983年稻香村在北京经营的官方记载，
苏州稻香村食品有限公司承接了1773年创设的中
华老字号稻香村历史，北稻仅是改革开放后设立
的使用了稻香村作为字号的新企业。

事实上，最早的“稻香村”商标其实是由保定
稻香村食品厂注册。保定市稻香村食品工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 此前曾任保定稻香村食品厂厂长的
田新刚曾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稻香村”商标是
由他一手代办注册，他也见证了“稻香村”商标日
后转移到苏稻旗下的整个过程。苏稻当前的商标
是由保定稻香村取得的两件“稻香村DXC”字样
商标， 分别于1982年和1988年注册成功。1994年，
保定稻香村食品厂与保定食品总厂合并， 成立保
定市稻香村食品工业总公司，属国有性质。后因公
司经营不善濒临破产，商标几经转让到苏稻旗下。

竞争加剧
北稻、苏稻同用老字号招牌，又都是历史悠久

的糕点企业，以往因地处一南一北，交集不多，矛
盾不大。随着企业规模壮大，覆盖区域产生交集。
统计数据显示， 北稻在北京有近170个独立门店、
200多个经销专柜，外埠13个省70多个城市，有300
多个专柜和小型专卖店，多集中在“三北”市场，但

在南方市场基本没有线下销售网点。 苏稻于2014
年成立“稻香村集团”后，实施集团化发展，目前在
苏州工业园、北京通州、辽宁沈阳等六地建有食品
加工中心，显示出苏稻对于铺设北京市场的决心。

在此次庭审中，北稻方面指出，苏稻故意搭借
北京稻香村公司在特定地域市场内建立的知名
度， 使用与北京稻香村公司字号和商标相近似的
“稻香村”及商标作为门店招牌和商品标识，并以
“传统京味糕点”、“北京特产”、“京味老字号”等字
样进行宣传推广， 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此
外，随着“互联网+”概念的渗透，北稻、苏稻均已
涉足电商，商标矛盾进一步激化。2014年北稻在天
猫、京东开设旗舰店，去年5月，联手百度外卖和京
东到家探索O2O模式。

“李鬼”滋生
北京稻香村逐步向京津冀地区渗透， 并通过

互联网渠道加速全国覆盖， 苏州稻香村通过加盟
模式快速扩张，双方在市场竞争中出现碰撞，矛盾
由此激化。针对稻香村的商标归属，目前在法律上
尚无定论，在企业间各执一词，但随着西式甜点、
法式面包被年轻人喜爱， 留给老字号糕点的时间
已不多。 在南北稻香村因为商标归属“大打出手”
之际，山寨商家鱼目混珠，借老字号品牌牟利。上
月底，位于王府井丹耀大厦一层，一家名为“京稻”
的品牌出现在大众眼中，品牌不属于北稻、苏稻中
的任意一家。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赵占领表示，商标存在纠纷，影响的是消费者对品
牌整体的体验，也让违法经营商户有机可乘。

探寻双赢
在北稻、苏稻因为商标纠纷而呛声四起之前，

双方高层都曾有着友好的关系。放在当下，两家企
业也在探寻双赢的做法。 北京稻香村副总经理尹
博曾表示，希望同行对商标加以明显区隔，避免消
费者混淆，共同做好老字号。苏州稻香村食品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沈根富也曾对媒体表示， 苏稻和
北稻作为行业的龙头企业， 不该以这种方式解决
争端，以前两家关系不错，但现在因为商标之争，
对品牌的长远发展极为不利。

对于北稻目前使用的 “北京稻香村” 商标，
2010年东城工商分局与相关部门建议企业注册冠
以地域前置的“北京稻香村”商标。最终，北稻2015
年成功注册“北京稻香村”商标。“直到现在，‘北京
稻香村’商标都是国内仅有的几个注册成功的‘地
名+已注册商标’形式的新商标”。在法律界人士
看来， 这为因历史原因造成的商标纠纷事件提供
了可行性解决方案。但对于苏稻来说，要在稻香村
前面加注苏州字样， 把一个全国品牌降级为地方
品牌却是难以接受的。

北京商报记者 吴文治 陈克远

在北京生活过的人，只要提到“糕点”二字，都会不禁想起“稻香
村”三个字，其中牛舌饼、蜂蜜蛋糕、萨其马、鲜花玫瑰饼、自来红等精
致糕点让人流连，但放到如今，消费者却不得不考虑究竟是要买发家
北京的稻香村，还是来自苏州的稻香村。事实上，稻香村商标纠纷由
来已久，此前因为各局一隅鲜有交叉，所以相安无事，但随着企业规
模不断扩大，双方在市场竞争中碰撞不断，而商标纠纷不断的背后，
也给更多“李鬼”品牌滋生了混入的空间。


